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石税稽处〔2025〕26号
新疆翰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9001MA78YKRA0B）
我局于2024年6月12日至2024年11月27日对你公司（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东七北十三路26-1号3楼10室）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增值税

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你公司为江苏禾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禾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乾元鸿润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新疆宏盛辰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奎屯和熙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石缘物流有限公司托克逊分公司等六家单位拉运煤炭、焦粉、焦炭等货物，因你公司运力不足，通过司机介绍联系社会车辆承运你公司运输业务，价格比市价便宜，但无法提供运费发票。你公司通过吴某某介绍取得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发票代码：6500203130，发票号码：03641362-03641364，03641388-03641391，03642588-03642591，03642673-03642675，03645972-03645982，03646769-03646772，03650402-03650414；发票代码：6500201130发票号码：00447970，03657815-03657816，03658061-03658064，06764891-06764895，06764954-06764956；发票代码：6500212130发票号码：04157103-04157110；货物名称：*运输服务*运输费，金额合计：3,804,984.47元，税额合计：342,460.96元，价税合计：4,147,445.43元。

经查，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及货运道平台没有任何运输车辆，你公司未取得德润供应链及货运道平台提供的运输服务的情况下，与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市运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并通过对公账户向货运道平台共计支付4,147,445.43元。通过各服务点账户多次流转最终流向你公司控制的苏某某平台通宝账户共计收到的3,914,821.15元，实际回流至苏某某建设银行6217***********3595卡3,914,821.15元，苏某某将收到的3,914,821.15元全额转给邓某农行6228***********1470卡，邓某根据你公司法人张某安排将回流的3,914,821.15元用于你公司生产经营支付司机运费，差额部分232,624.28元为支付的手续费。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进项税额你公司已在收到发票次月进行抵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税收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33号公告）：“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地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补缴2020年增值税5,649.32元，2021年增值税336,811.64元，合计应补缴增值税342,460.96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苏某某建设银行6217***********3595卡银行流水。

证据2：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后附证据资料。

证据3：你公司法人张某询问笔录

证据4：张某询问笔录

证据5：苏某某电话询问笔录

证据6：邓某询问笔录

证据7：邓某农业银行卡流水

证据8：发票勾选认证清单及发票复印件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你公司因少申报缴纳2020年至2021年增值税342,460.96元，造成少申报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在市区，适用7%的税率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缴202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395.45元，2021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3,576.81元。

2020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5,649.32*7%=395.45元。

2021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336,811.64*7%=23,576.81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前款所称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之规定，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在市区，适用7%的税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适用(三)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新设立企业，逾期办理或更正汇算清缴申报的，应当依据逾期办理或更正申报的结果，按照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六税两费”减免税期间申报享受减免优惠，并应当对“六税两费”申报进行相应更正。2021年企业所得税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大于300万元，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应补缴减半部分城市维护建设税。

2022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949.15*0.07%/2=33.23元。

2.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第一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缴2020年教育费附加169.48元，2021年少缴教育费附加10,104.35元。

2020年少缴教育费附加：5,649.32*3%=169.48元。

2021年少缴教育费附加：336,811.64*3%=10,104.35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应补缴减半部分教育费附加。

2022年少缴教育费附加949.15*0.03/2=14.24元。

3.根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都应当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缴2020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112.99元，2021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6,736.23元。

2020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5,649.32*2%=112.99元。

2021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336,811.64*2%=6,736.23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应补缴减半部分地方教育费附加。

2022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949.15*2%/2=9.49元。

上述违法事实，证据资料同增值税证据资料。

（三）印花税

你公司2020年至2023年开展货物运输业务，签订有运输合同。

2021年全年签订合同9,505,107.26元，应缴纳印花税4,752.60元，已缴纳印花税2,106.30元，少缴纳印花税2,646.30元。

2022年全年签订合同10,936,791.18元，应缴纳印花税2,855.96元，已缴纳印花税1,040.44元，少缴纳印花税1,815.52元。

2023年全年签订合同9,378,659.86元，应缴纳印花税1,753.60元，已缴纳印花税1,252.92元，少缴印花税500.68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第三条第一款“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第七条“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及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0.3‰贴花，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费用0.5‰贴花，借款合同按借款金额0.05‰贴花，财产保险合同按保险费收入1‰贴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本法所称应税凭证，是指本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列明的合同、产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第四条“印花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第十五条“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及本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买卖合同的税率为价款的万分之三，运输合同的税率为运输费用的万分之三，财产保险合同的税率为保险费的千分之一”之规定，你公司2020年-2023年印花税合计少缴4,962.50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你公司印花税合同台账。

证据2：抽样取证你公司合同13份。

企业所得税

通过奎屯和熙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与你公司金额为3,600,000元的业务情况说明，你公司提供对应的拉运明细、过磅单、结算单。以上资料能证明你公司存在真实拉运业务。检查人员对你公司取得虚开发票下发换开补开通知书，你公司60日内未提交换开补开资料，无法换开补开相关发票，也无法提交《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必备资料。相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2020年：你公司申报营业收入235,761.47元，营业成本254,803.22元，申报应纳税所得额-45,308.75元，取得虚开发票104,114.56元计入当期成本，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4,114.56元。查补增值税附加税677.92元，当年已缴纳少填列税金及附加印花税117.90元。应调减纳税所得额795.82元。本次检查调整后你公司纳税调整后所得为58,009.99元。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0年调整后应纳所得额：

-45,308.75+104,114.56-795.82=58,009.99元。

应补税额：58009.99*5%=2,900.5元。

2021年：你公司申报营业收入9,505,737.10元，营业成本9,271,801.71元，申报应纳税所得额-54,858.40元，取得虚开发票计入成本3,700,869.91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700,869.91元，应申报税金及附加44,876.98元，你公司已经申报税金及附加2,652.91元（你公司申报税金及附加数字错误，实际缴纳入库税金及附加2,739.18元，其中：城建税369.18，教育费附加158.22，地方教育附加105.48，印花税2106.30元。税金及附加少申报:2739.18-2652.91=86.27元），查补税金及附加43,063.69元（其中：城建税23,576.81元，教育费附加10,104.35元，地方教育附加6,736.23元，印花税2,646.30元）。

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43,063.69(查补税金及附加)+86.27(少申报税金及附加)=43,149.96元。 

2021年调整后应纳所得额：

-54,858.40（利润）+3,700,869.91（应调增所得）-43,149.96（应调减所得）=3,602,861.55元。

应补所得税额:

3,602,861.55*25%=900,715.39 元。

2022年：你公司申报营业收入10,158,677.44元，营业成本10,103,998.22元，申报应纳税所得额-162,512.48元。应申报税金及附加33,03.77元（其中城建税261.23元，教育费附加111.95元，地方教育附加74.63元，印花税2,855.96元），纳税人已经申报税金及附加2,357.34元。(税金及附加申报数错误，多申报2,357.34-1,972.15=385.19元。实际入库数1,972.15元，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228.00元，教育费附加97.71元，地方教育附加65.14元，印花税1,581.30元)。查补税金及附加1,872.48元（其中城建税33.23元，教育费附加14.24元，地方教育附加9.49元，印花税1,815.52元）

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3303.77（应申报税金及附加）-2,357.34（已申报税金及附加）=946.43元。

应纳税所得额为：

-162,512.48（利润总额）-946.43（应调减所得额）=-163458.91元。

本次检查调整后你公司纳税调整后所得为-163,458.91元。2022年少缴纳企业所得税0元。

2023年：你公司申报营业收入8,604,275.1元，营业成本8,629,367.11元，申报应纳税所得额-204,464.82元。应申报税金及附加1,793.35元，你公司已申报税金及附加1,817.97元,多申报税金及附加1,817.97-1,793.35=24.62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4.62元。本次检查调整后你公司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04,440.20元。2023年少缴纳企业所得税0元。

2020年-2023年你公司企业所得税合计少缴903,615.89元。

证据1：奎屯和熙商贸有限公司情况说明。

证据2：奎屯和熙与上游及与你公司运输合同。

证据3：拉运结算单、提货单与过磅单。
二、处理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已构成偷税，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追缴税款合计366,433.22元（其中：增值税342,460.9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3,972.26元），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第三条之规定，追缴你公司少缴教育费附加10,288.07元。

（三）根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文）“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之规定，追缴你公司少缴地方教育费附加6,858.71元。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处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税款，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之规定，追缴你公司2020年-2023年税款合计908,611.62元（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33.23元，印花税4962.5元，企业所得税903,615.89元），以上追缴税款分别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款项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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